附件3
罗平县人民政府决定承接上级下放的7项行政权力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
	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审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省、市、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4 号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4 号第一次修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3号第二次修正）
	行政许可
	省、市级权限下放至县级。此事项是“人力资源服务（含外资机构）许可”的子项，由县行政审批局一并实施 

	2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农业农村部门（省、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
	行政许可
	省级权限下放至县级，由县行政审批局一并实施 

	3
	水产苗种生产审批
	农业农村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46 号）
	行政许可
	省、市级权限下放至县级，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4
	渔业船舶登记
	农业农村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农业部令 2012 年第 8 号发布，农业部令 2013 年第 5号第一次修正，农业农村部令 2019 年第 2 号第二次修正）
	行政许可
	省、市级权限下放至县级，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5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公安机关（市、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 公安部令 2005 年第 8 号）
	行政许可
	市级权限下放至县级公安机关。此事项是“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的子项

	6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 
许可证核发
	公安机关（市、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公安部 1951 年发布）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2013〕44 号）
	行政许可
	市级权限下放至县级公安机关。此事项是“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的子项

	7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市、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云审改办发〔2017〕1 号）
	行政许可
	市级权限下放至县级，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